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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

字第1272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仁智犯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二款之竊盜罪，處有

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

犯罪所得熱水器壹台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蔡仁智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於民

國113年7月24日10時13分許，由不知情之陳泰忠騎乘普通重

型機車搭載蔡仁智至侯金田弟弟之子居住位在嘉義縣○○鄉

○○村000號住宅（陳泰忠部分由檢察官不起訴處分），蔡

仁智下車後，陳泰忠騎車離開現場，蔡仁智即攀爬上開住宅

外之欄杆進入後，徒手竊取放置在屋外之熱水器1台後離開

現場。

二、證據：被告蔡仁智在警詢、偵查及本院之自白、證人即被害

人侯金田之指述、證人陳泰忠陳述、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及

現場照片共10張。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1

項、第300條，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7條第1

項、第59條、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呂雅純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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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朴子簡易庭　法　官　方宣恩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

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

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廖婉君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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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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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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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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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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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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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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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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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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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272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仁智犯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二款之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熱水器壹台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蔡仁智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3年7月24日10時13分許，由不知情之陳泰忠騎乘普通重型機車搭載蔡仁智至侯金田弟弟之子居住位在嘉義縣○○鄉○○村000號住宅（陳泰忠部分由檢察官不起訴處分），蔡仁智下車後，陳泰忠騎車離開現場，蔡仁智即攀爬上開住宅外之欄杆進入後，徒手竊取放置在屋外之熱水器1台後離開現場。
二、證據：被告蔡仁智在警詢、偵查及本院之自白、證人即被害人侯金田之指述、證人陳泰忠陳述、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及現場照片共10張。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1項、第300條，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7條第1項、第59條、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呂雅純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朴子簡易庭　法　官　方宣恩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廖婉君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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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蔡仁智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
字第1272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仁智犯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二款之竊盜罪，處有
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
犯罪所得熱水器壹台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蔡仁智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於民
    國113年7月24日10時13分許，由不知情之陳泰忠騎乘普通重
    型機車搭載蔡仁智至侯金田弟弟之子居住位在嘉義縣○○鄉○○
    村000號住宅（陳泰忠部分由檢察官不起訴處分），蔡仁智
    下車後，陳泰忠騎車離開現場，蔡仁智即攀爬上開住宅外之
    欄杆進入後，徒手竊取放置在屋外之熱水器1台後離開現場
    。
二、證據：被告蔡仁智在警詢、偵查及本院之自白、證人即被害
    人侯金田之指述、證人陳泰忠陳述、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及
    現場照片共10張。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1項
    、第300條，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7條第1項
    、第59條、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
    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呂雅純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朴子簡易庭　法　官　方宣恩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
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
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廖婉君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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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272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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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證據：被告蔡仁智在警詢、偵查及本院之自白、證人即被害人侯金田之指述、證人陳泰忠陳述、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及現場照片共10張。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1項、第300條，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7條第1項、第59條、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呂雅純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朴子簡易庭　法　官　方宣恩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廖婉君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